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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評
政府近日在憲報

刊登《穩定幣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今年8月1日為
《穩定幣條例》實施日期。條例已於 5 月
30日刊憲，其主要目的是監管涉及穩定幣
的活動，並在香港就受規管穩定幣活動設
立發牌制度。該法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建
立了完善的法幣穩定幣法律框架，確立了
發牌制度與監管體系。根據法案規定，獲
得批准或牌照的穩定幣運營機構將在受監
管的環境下開展業務，這有助於提升香港
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與安全性。

優勢在於效率高成本低
法幣穩定幣是一種與法定貨幣掛鉤的加

密貨幣。其發行機制需要錨定特定法定貨
幣，根據相關條例規定，通常選擇港幣或
美元作為錨定對象。人民幣作為錨定貨幣
的情況可能需要單獨評估。穩定幣主要作
為支付媒介和支付工具使用，與比特幣、
以太幣等具有升值潛力的加密貨幣不同，

其核心功能在於提供穩定的支付手段。
發行1元港幣的穩定幣，需要將1元港幣

存入銀行或合資格託管機構。同理，發行1
美元穩定幣，也需要將 1 美元存入託管機
構，實現一對一錨定，背後有託管資金支
持，主要用於跨境支付、跨國貿易和海外
投資等場景，聚焦全球化金融創新。穩定
幣作為支付工具，其優勢在於效率高、成
本低。通過區塊鏈技術，交易幾乎即時生
效，大幅提升了支付效率、降低了成本及
解決支付痛點。傳統銀行匯款相對手續繁
瑣，費用較高，且需填寫表格並前往分行
辦理，耗時較長。

支付效率與安全性雙提升
國際貿易支付領域中，香港作為全球領

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緊跟發展步伐。
美國已通過相關法案，新加坡也已實施類
似措施，迪拜同樣在法幣穩定幣業務上取
得了顯著進展。

香港在實施相關條例後，一方面緊跟金

融科技發展，另一方面加強監管，將反洗
錢、保障客戶和投資者的措施納入其中。
我們在金融科技領域也不落後於競爭對
手。最重要的是，法幣穩定幣必須具有廣
泛的應用場景。這意味着並非所有人都能
接受這種穩定幣，發行商必須找到足夠的
應用場景和支付系統來支持穩定幣的運
作。粗略估算，如果法幣穩定幣的使用量
僅有十億元左右，則難以盈利，因為經營
成本和合規人員等支出需要龐大的使用量
才能實現盈利。

香港或將參照美國穩定幣 USDT 和 US-
DC的發行模式。這些穩定幣的應用場景廣
泛，使用量顯著。香港有望湧現多家獲得
授權發行法幣穩定幣的金融機構，這些機
構將通過嚴謹的監管框架和創新的技術手
段，推動穩定幣在跨境支付、零售結算等
領域的廣泛應用，為香港金融市場的數字
化轉型注入新的活力。這一發展不僅將提
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將為粵港
澳大灣區的金融創新提供有力支撐。

穩定幣監管新規落地 香港金融安全再升級
立法會議員 陳仲尼

智匯香江共繪發展新圖景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楊華勇楊華勇

商界心聲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7月9日至11日與

特首顧問團舉行午餐
會議，聽取特首顧問
團成員就今年施政報
告和香港整體發展的
意見。李家超表示，
特首顧問團成員是不
同領域的翹楚和卓越
領袖，或國際間享負

盛名的學者、專家和企業家。他多謝各成
員積極就香港的現況和未來發展願景提供
精闢見解和睿智建議，為香港整體發展的
策略和今年的施政報告提供了重要參考。

香港助力內地企業「出海」
李家超與特首顧問團為期三日的午餐會

議，不僅是新一屆顧問團的首次亮相，更是
一場匯聚全球頂尖智慧的對話，以其前瞻的
議題、多元的視角與務實的建言，為香港在
新挑戰中尋找機遇點亮了航燈。這場會議充
分體現了特首顧問團的核心價值，成員作為
各領域翹楚和國際知名專家，其 「精闢見
解」與 「睿智建議」，為破解發展難題、描
繪未來藍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戰略參考。

顧問團成員構成彰顯 「全球視野」與
「頂尖實力」。金融專家朱民博士，來自

杭州創科 「六小龍」的韓璧丞與王興興，
為顧問團注入國際金融治理經驗與前沿科
技創新動能。他們一致強調香港得天獨厚
的 「內聯外通」樞紐地位、教育科研沃土
及國際金融中心根基，為內地企業 「出
海」提供無可替代的跳板。這一共識，成
為香港發揮獨特優勢的堅實註腳。

聚焦未來三大核心議題
特首顧問團三大核心議題的深入探討，

直指香港未來發展命脈：
首先，提升香港競爭力與持續發展，需要

從多個方面入手，包括強化傳統優勢產業、
培育新興產業、投資教育和人才發展，以及
促進與內地和國際的合作。聚焦在地緣政治
變局與經濟轉型雙重壓力下，支持金融服
務、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和旅遊業傳統四
大支柱產業發展。此外，大力發展創新科技
產業，包括人工智能、生物
科技、金融科技等，為香港
經濟注入新動力。 其次，
推動區域及環球協作。強調
推 動 傳 統 產 業 「破 繭 重

生」，同時大力培育新興產業；加速北部都
會區建設，打造創新引擎；以更優政策吸引
全球資金與人才，點燃科技發展之火。面對
全球不確定性，提出深化國家戰略對接與國
際合作，借力 「一帶一路」開拓中東、東盟
等新興市場，以高質量專業服務為海內外企
業搭建信任之橋。再次，更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
確保發展前進一步、民生改善就更進一步。

特首顧問團聚焦三大核心議題，精準把
握了香港發展的關鍵命脈。這不僅關乎經
濟動能再造與國際樞紐地位的鞏固，更觸
及民生福祉與長遠繁榮的根基。深入探討
並落實相關策略，對香港在變局中開創新
優勢、實現可持續的光明未來至關重要。

香港未來須將這份意見轉化為切實行
動。唯有在鞏固傳統優勢的同時，以更大
魄力擁抱創新、拓展新興市場、打造世界
級人才磁場，方能在全球競爭格局中持續
閃耀，成為連結國家與世界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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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5 年 7 月 14 日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减少註册资本，並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鉴於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不达标，及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異动，公司已合计
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锁部分限制性股票 2,625,259 股。

本 次 回 购 注 销 后， 公 司 总 股 本 已 由 原 来 的 1,070,044,063 股 减 少 至
1,067,418,804 股，公司註册资本由原来的 1,070,044,063 元变更为 1,067,418,804
元，故需要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前后的具体内容见下：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第六条 公司註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亿零柒仟零
肆万肆仟零陆拾叁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7,418,804
元。

第 二 十 二 条 公 司 已 发 行 的 股 份 数 为
1,070,044,063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70,044,063 股。

第 二 十 二 条 公 司 已 发 行 的 股 份 数 为
1,067,418,804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67,418,804 股。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向市场监督
管理局办理《公司章程》变更备案相关具体事项，办理人员在办理备案过程中，
可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或要求对本次修改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以上修改最终以经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为准。

2024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
括但不限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因回购注销
而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註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无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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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於核准上海

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08 号）
核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锦江酒店”）
非公开发行 112,107,623 股，发行价 44.6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85.80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1,454,818.50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78,545,167.3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於 2021 年 3 月 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 第 ZA1026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03,706.68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225,870.63 万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
利息收入人民币 31,724.49 万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
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便於原“酒店装修升级
项目”的投入使用，同时鉴於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增加了实施主体，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定，公司於 2025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於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於 2025 年 7 月 11 日，上海锦江都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都
城”）、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以下简称“工行
外滩支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異。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上海锦江都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滩支行 1001262119204713277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锦江都城已在工行外滩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元。该募集资金专户仅用於公司“酒店装修升级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锦江都城、工行外滩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申万
宏源已经向公司、锦江都城、工行外滩支行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申万宏
源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
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 申万宏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和锦江都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申万宏源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公司和锦江都城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申万宏源可以採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锦江
都城和工行外滩支行应当配合申万宏源的调查与查询。申万宏源每半年度对公
司和锦江都城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锦江都城授权申万宏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包建祥、徐亚芬可以随
时到工行外滩支行查询、复印锦江都城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工行外滩支行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行外滩支行查询锦江都城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万宏源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行外滩支行查询锦
江都城工行外滩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5. 工行外滩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及锦江都城出具真实、准确、
完整的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並抄送给申万宏源。

6. 锦江都城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锦江都
城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申万宏源，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户的支出清
单。

7. 申万宏源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申万宏源更换
保荐代表人的，应当立即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工行外滩支行，同时按本协
议第十二条的要求立即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申万宏源确保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定的要求。

8. 工行外滩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及锦江都城出具对账单（锦江都城
在工行外滩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当月无资金进出导致系统无法出具对账单
的除外），以及存在未配合申万宏源调查募集资金专户情形的，公司及锦江都
城可以主动或在申万宏源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並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申万宏源发现公司、锦江都城和工行外滩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协议自公司及锦江都城、工行外滩支行和申万宏源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並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业务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募集资金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並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期间内如申万宏源对公司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四、备查文件
锦江酒店及锦江都城、申万宏源和工行外滩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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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

以上。
2.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5 年半年

度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000 万元到 40,000 万元。
3. 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39,000 万元到 41,0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36,000 万元到 4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48,757 万元到 44,757 万元，同比下降 57.53% 到 52.81%。

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39,000 万元到 41,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48 万元到 2,148 万元，同比增长 0.38% 到 5.53%。

（三）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2024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25,542.55 万元；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84,757.06 万元；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38,851.52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7921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4 年上半年，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轻资产战略，提高资产盈利

能力，提升主营业务经营能力和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完成了时尚之旅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转让，并战略性退出境内外若干物业，上述因素使
去年同期产生税后非经常性收益 45,905.54 万元。2025 年上半年无类似收益项，
导致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025 年下半年公司将牢牢把握国内外市场形势发展的机遇，坚定推进核心
战略，积极提升酒店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持续升级会员体系，提升服务质量，
稳步推进规模化扩张和深度布局下沉市场，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

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1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 粤 0304 民初 26042 号

深圳市药食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树市黄河食品部、大健康 ( 香港 ) 集团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李慧娟 :

原告河南澳的利饮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药食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树市黄河食品部、广汉乐富饮料有限公司、大健康 ( 香港 ) 集团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李慧娟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5) 粤 0304 民
初 26042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
原告第 9804104 号“澳的利”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停止使用与原告澳的
利饮料产品相同或近似的包装装潢 ;2.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000 元
及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等维权费用 8500 元，共计 508500 元 ;3. 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
定，本案由审判员雷桂森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
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並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並於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於 2025 年 09 月 24 日 09 时 15 分在河套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粤 0304 民初 18059 号
李家祥：

原告王菲与被告李家祥、谭青案外人执行異议之诉一案，案号为（2025）粤 
0304 民初 18059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 停止对位於深圳市福田区滨河
大道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 2 号楼 3502 房产的执行，解除查封及不得拍卖、
变卖；2. 确认位於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 2 号楼 3502 
房产归原告单独所有；3. 判令第二被告将位於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益田路交
界东南皇都广场 2 号楼 3502 房产的房产证办理登记至原告名下；4. 判令二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並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並於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定於 2025 年 10 月 09 日 09 时 15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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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昨向星群的士發出正式的士車隊
牌照，即日起投入服務，這是署方發出的
首個的士車隊牌照。政府之所以推出的士
車隊制度，針對的是傳統的士服務質素參

差，從而進行改革，旨在引領打造健康行業
生態，為乘客提供更佳出行體驗，對市民和旅客

來說，自然樂見其成。的士車隊肩負提升服務質素，令普
羅大眾受益的重任，未來面對網約車強力競爭的局面，更
要發揮示範及標誌性作用，作為 「領頭羊」帶動的士行業
優質發展，方能在競爭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行穩至遠。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本港的士行業受一小撮害群之馬影
響，深陷司機拒載、濫收車資、揀客兜路、態度不友善等
沉痾痼疾，市民和遊客對此怨聲載道。當乘客體驗屢屢被
「害群之馬」破壞，整個行業信譽便如沙上城堡般脆弱，

不僅名聲生意受到影響，甚至令香港 「好客之都」的金字
招牌蒙塵。

運輸署看到了問題所在。的士車隊的設立，正是一項重
大改革。車隊以 「人」為依歸，提供網約服務，乘客可預
約行程並與車隊協定車費，車隊亦可根據預約時的實際情
況及乘客要求的車輛類型調整收費。至於在街頭截乘的車
程，則須按現行的士收費表收費，不得額外加價。此外，
車隊的士全部設電子支付收費系統，乘客不用擔心身上沒
有現金無法繳付車費的尷尬，順應時代潮流。作為鼓勵措
施，政府還專門在機場、部分跨境口岸等13個地點設置約
80個車隊專用停車位。應該說，的士車隊的角色，不僅在
於提供優質服務，更在於將 「標桿」立起，使 「優質服
務」具象化、可量化、可監督，有望促使傳統的士摒棄過
往陋習，改善待客態度，提升行業服務水平。

傳統的士行業不改革不行了。早前面對網約車新生態的
挑戰，的士行業多少顯得招架無力，因此一度將矛頭指向
暫時處於灰色地帶的網約車。不過政府已表示將提出規管
網約車的方案，將之合法化，整體規劃細節很快會出爐，
鼓勵市場良性競爭。未來的士與網約車共存是大勢所趨，
的士業與其抱怨多多，倒不如面對現實，看看如何改革以
迎合時代的變遷，才是正道。事實上，香港現時已有很多
的士司機通過Uber、滴滴、高德等打車軟件實現點對點載
客服務，既降低運營成本，又增加一定的收入。惟享受網
絡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業界更要以 「顧客至上」的心態
加強服務，下決心革除行業痼疾，提升整個行業水平，為
的士業帶來新氣象，使市民感到耳目一新，不再抱怨搭乘
的士遇上的種種不愉快體驗，這是最終方向。

的士車隊牌照的頒發，是改革的起點，更是撬動的士行
業革新的槓桿支點。希望星群的士車隊做好表率，以卓越
服務為整個行業祛除積弊，重塑形象，給予市民信心。歸
根究底，市場選擇是客觀理性的，若然的士業界展現出決
心和成果，乘客當然會心甘情願地選擇搭乘，增加生意
額。星群的士創辦人鄭敏怡表示，車隊過去6個月的試運階
段，共提供了超過11萬車程，司機的收入提升了30%，即
是明證。政府亦要持續監察車隊運作，並繼續積極推動餘
下車隊盡早投入營運，在競爭中促進的士行業更好發展，
令社會達致多贏局面。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